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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農委會國際處主辦之台泰農業合作

計畫，泰國於9月11日派遣3位代表至台灣參

訪，泰方由農業推廣部農業產品促進管理局

之局長Olan Poituck帶領蔬菜專家Nuchjaree 
Watcharawong-paiboon及果樹專家Wantana 
Buasup來訪。抵達第一天首先進行本場轄區1
天參訪活動，主要參觀本場台灣蠶蜂昆蟲教育

園區、大湖地區農會草莓文化館、本場推廣之

草苺高架床栽培技術試驗農戶及卓蘭鎮傑農合

作農場等。在參觀本場園區時經本場秘書章加

寶博士及解說員羅玉滿小姐深入簡出為參訪者

說明後，對蜜蜂針灸及本場研發平面繭特別有

興趣。參觀草莓高架床農戶時，對於椰纖利用

於介質材料成本感到驚訝，此材料在泰國為農

業廢棄物之一，日後泰國如何將廢棄物轉為有

用資材，非常值得開發研究。

參觀卓蘭鎮傑農合作農場，主要在瞭解該

農場出口日本水果作業情形，由該農場詹場長

光榮簡報說明，本場作物改良課張課長素貞負

責翻譯，現場參觀則由在中興大學博士班泰國

學生 Hari kumar Shrestha負責直譯。對台灣水

為提升國產農產品附加價值及國際競爭

力，並確保飲食安全、提昇全體國民生活品

質，農委會已將2015年全面實施國產農產

品產銷履歷制度列為優先目標，而所草擬

的「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亦於96年1
月29日正式公布實施，為我國安全農業法

制化，奠定了劃時代的里程碑。另農委會

已制定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標章（TAP）、

有機農產品驗證標章（O TA P）及優良農

產品驗證標章（U TA P），其中T代表「可

追溯（Tr a c e a b i l i t y）」，同時代表台灣

（Taiwan），所以TAP代表「具有可追溯產

銷履歷資訊的台灣農產品」的意思。TAP、
OTAP及UTAP三個驗證標章目前已開始使

用；2009年起，有機驗證標章將全面轉換為

OTAP標章；CAS優良農產品標章，也將從

2010年起，全面轉換為UTAP標章。若農產品

經營業者未經驗證合格擅自使用農產品標章，

或經停止、禁止使用農產品標章仍繼續使用

者，將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

◆文／圖　張素貞、鍾國雄

果至出口日本，請日本檢疫官所需費用龐大感

到不可思議，認為出口水果此項成本對泰國農

民負擔比例可能會偏高，擬參考台灣成立合作

農場方式來降低出口農戶的成本，參觀至下午

5時30分結束後，由農糧署負責接待郭俊開技

正及黃碧海技正帶往農業試驗所進行次日訪問

行程。

參觀蠶業文化館時專注於平面繭的發明 參觀大湖地區農會草莓文化館 田間參觀草莓高架床栽培

農委會為推動「新農業運動─人之行

銷」，進而促進農業經營企業化，舉辦全國十

大績優農業產銷班評選活動，歷經層層篩選，

嚴格評選後，96年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得

獎名單終於出爐，每班將可獲頒20萬元獎勵

金，將擇期頒獎表揚。

本項評選活動是由全國6千2百餘個產銷班

中，經鄉鎮、縣市政府及各區農業改良場逐級

推薦評選後，共推薦29個產銷班參加全國性評

選；經農委會聘請學者、專家組成評選委員

會，透過公平、公正、公開的嚴謹評審程序，

順利評選出96年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入

選此項殊榮者為桃園縣大園鄉蔬菜產銷班第15
班、苗栗縣苑裡鎮稻米產銷班第4班、彰化縣

田尾鄉毛豬產銷班第1班、台中市花卉產銷班

第4班、嘉義縣太保市有機米產銷班第1班、台

南縣玉井鄉果樹產銷班第30班、高雄縣岡山鎮

養蜂產銷班第1班、屏東縣高樹鄉果樹產銷班

第50班、花蓮縣玉里鎮果樹產銷班第1班、台

東縣關山鎮養豬產銷班。

農委會表示，獲選的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

銷班，因具有企業化經營理念、創新研發生產

優質安全的農產品、開發多元產品、建立品

牌、靈活的行銷手法，並積極參與社區關懷活

動，對於產業及地方發展，極具貢獻，其經營

績效殊具示範效果而獲獎。

農委會強調，辦理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

班評選，藉由公開評選及表揚方式，可作為產

銷班農民朋友學習的標竿，以強化全體產銷班

之運作功能與經營管理效率，提升台灣農業競

爭力。（本文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泰國來賓對蜜蜂針灸興趣十足

小瑜大學畢業後2年與擁有美國雙碩士男

友世奇結婚，婚後與婆婆林媽同住，夫婦倆感

情甜蜜並育有一子；林媽守寡多年，含辛茹苦

栽培獨子學成歸國，頗感欣慰；不巧，90年間

經濟景氣大環境變化，世奇須隨同公司移往大

陸，小瑜不答應，世奇頓時失業賦閒在家，心

情低落；林媽遂歸咎媳婦，並將怒火發洩在她

身上；常因細故當兒子面前無理掌摑小瑜，致

小瑜罹患憂鬱症，常有自殺念頭。另一案例為

鄭媽從小被黃家收養為童養媳，長大後與黃老

送做堆，農忙時尚須背負幼小與妯娌們輪分三

餐五頓等繁雜事務，經過多年勤儉吞忍，孩子

們各自成家立業和睦相處；兩老依靠微薄積蓄

及利息，生活尚稱愜意；惟近來景氣欠佳、利

率下降，加以黃老海派好客貪杯，難免遭鄭媽

抱怨啐唸幾句，黃老不堪被當面吐嘈，常於酒

後語言暴力或藉故動手毆打她，鄭媽在朋友規

勸下，憤而向法院聲請保護令，並提起告訴。

古人名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家和萬事興」，從小我們就學到：

「家是社會組成之最小基本單位，每個成員的

避風港」。政府為促進家庭和諧，防止家庭暴




